
「高雄市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茂林區」回復說明 

一、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6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二、 會議地點：鳳山農會茂林辦事處 1樓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廖科長益群              紀錄：李竑逸 

建議人／機關 建議事項 回復說明 
1. 高雄市茂林 

社 區 營造

協會 
（孫委員） 

茂林區五個部落遺址是否能授權給地方

政府訂定相關管理辦法以讓部落自主管

理？茂林部落依循國土計畫更改現況

後，是否能擴大建地？茂林部落與多納

部落的溫泉區，依照國土計畫改善後，

能否再現過去繁榮？ 

1. 本計畫之擬定無涉立法，且因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係屬國土主管機

關之權責，故原住民族聚落劃設

得與地方原民主管機關或部落會

議確認，惟非屬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21 條規定範疇，惟為使計畫內

容能更符合原住民土地使用需

求，除辦理說明會及公聽會廣納

民眾意見外，亦已提供相關劃設

模擬圖予原民區公所，再符合劃

設條件之前提下，區公所或部落

皆可提擬相關意見，以利地方研

議後提供相關回饋意見予本計畫

修正。 
2. 基於建地不足問題，原住民族部

落內之聚落範圍原則將依全國國

土計畫之指導劃設成農四，其餘

部分則依內政部營建署規範辦

理。 

3. 本階段國土計畫主要係指認原住

民部落範圍內之聚落，以利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且經分析後本市

原住民行政區亦為後續優先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故如部

分土地非屬聚落範圍，則於下階

段依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擬之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 
4. 關於遺址自主管理，非屬本次國

土計畫辦理內容，未來可依循地

方制度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5. 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核定部

落之聚落範圍指認，除納入現有

之可建築用地及公共設施使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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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人／機關 建議事項 回復說明 
地，亦考量現況建物外擴及人口

聚居情形做為劃設基準，並一併

考量建物坐落之地籍進行劃設。 
6. 本次國土計畫以劃設國土功能分

區為主，溫泉區未來發展須涉及觀

光發展相關計畫之執行，非屬本

次國土計畫辦理內容。 
2. 多納社區 

發展協會 
理事長 

多納社區部分農牧用地、林地之現況為

現有居民居住、使用中，請問國土計畫

能讓多納社區規劃成可建築用地，以解

決相關問題？ 

基於建地不足問題，中央原民會對於

部落範圍聚落的指認已考量建地擴

大需求，原住民族部落內之聚落範圍

地籍將依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

成農四，其餘部分則依內政部營建署

規範辦理。 
3. 多納部落 

代表  
趙前科長 
（觀光科長

退休） 

茂林部落區域內部分森林區限制了開

發，例如部分溫泉位於現今森林區，未

來國土計畫是否能改善此問題？部分居

民住宅建於部落邊界，因此常遭到罰

鍰，未來國土計畫能否改善此問題？多

納部落於衛星影像系統上定位有誤差，

造成居民查詢資料不準確。 

1. 本階段國土計畫主要係指認原住

民部落範圍內之聚落，以利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且經分析後本市

原住民行政區亦為後續優先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故如部

分土地非屬聚落範圍，則於下階

段依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擬之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 

2. 基於建地不足問題，原住民族部

落內之聚落範圍原則將依全國國

土計畫之指導劃設成農四，其餘

部分則依內政部營建署規範辦

理。 
3. 關於部落邊界之住宅，中央原住

民族委員會針對核定部落之聚落

範圍指認，除納入現有之可建築

用地及公共設施使用土地，亦考

量現況建物外擴及人口聚居情形

做為劃設基準，並一併考量建物

坐落之地籍進行劃設。 
4. 森林區之劃設除涉及森林法等相

關法令，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

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修

正集中報告）」，國有林事業區內

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

安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劃設於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有林事

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林育樂

區、大專院校實驗林地、連夜試

驗林地或設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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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人／機關 建議事項 回復說明 
類。若符合上述劃設範圍，仍須

依循未來相關國土功能分區之使

用管制。 
5. 衛星影像及空照圖僅供劃設參

考，實際邊界仍依據現地測量及

定樁後界定，將於下階段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時辦理。 
4. 茂林部落 

居民 
1. 簡報中聚落範圍劃設遺漏部落部分

土地，請修正；國土計畫重新規劃

前，應重新調查區域內土地現況及

擁有者為誰，規劃以平衡、平均為

原則，將權益關係人之利益採平衡

分配，而非讓少數人得到利益。 

1. 本階段國土計畫主要係指認原住

民部落範圍內之聚落，並盡量依

地籍、地形、建物等調整功能分

區邊界，故無涉土地權屬。 

2. 依內政部 108年 3月 8日召開「原

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合法化方案第 7 次跨部會平臺研

商會議紀錄」決議，原住民部落

之聚落案為指認，首先依據中央

原民會出版之「臺灣原住民族部

落事典」確認各部落框劃之範

圍，再以相距未逾 50 公尺之既有

建築物（民國 107年 4 月 30日前

之既有存在），且現況人口聚居均

已達 15戶以上、或人口數均已達

50 人以上之土地最外圍為範圍，

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且合計面

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最後再將

現行建築用地範圍、緊鄰民房且

生活機能上屬與聚落生活圈範圍

之基本公共設施、聯通聚落之道

路及其周邊建物一併考量，適度

納入聚落範圍。 
2. 部落目前殯葬用地不足；茂林部落

範圍中尚有潛勢溪流未解除；第一

水田和第二水田（濁口溪）未劃設

入部落範圍。由於政府量測土地結

果與使用範圍不同，應考量使用範

圍進行量測，故建議國土計畫執行

前重新測量部落土地以避免產生過

去測量結果與土地現況之誤差。 

1. 有關土石流潛勢溪流或其他環境

敏感條件仍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管制，非屬國土計畫

內容。 

2. 針對重新測量相關問題，係屬下階

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辦理事項，本

府地政局已派相關單位進行測

量，礙於經費、時間不足，故目前

為分期分區計畫階段；本階段國土

計畫主要仍以指認原住民部落範

圍內之聚落為主，以利劃設國土

功能分區，部分土地非屬聚落範

圍，則於下階段依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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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人／機關 建議事項 回復說明 
刻正研擬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

理。 
3. 依據營建署「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草案）」108 年 8 月版，

殯葬設施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原民土地）及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皆容許使用。 
5. 茂林民意 

代表 
盧得勝 

針對萬山部落下方人口遽增、建築用地

不足問題，希望國土計畫能協助處理；

莫拉克颱風後萬山部落派出所旁邊大壩

旁（部落右方靠近溪流區域）被列為紅

色警戒區後，多次颱風皆需要部落撤

村，對此是否可以請專家監測此區域是

否適合繼續居住，或者後續需要遷村。 

1. 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核定部

落之聚落範圍指認已將聚落擴大

需求納入考量，除納入現有之可

建築用地及公共設施使用土地，

亦考量現況建物外擴及人口聚居

情形做為劃設基準，並一併考量

建物坐落之地籍進行劃設。 
2. 有關土石流潛勢溪流或其他環境

敏感條件仍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令規定管制，非屬國土計畫範

疇，後續將提供本意見予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研析。 
6. 茂林部落 

代表（區長） 
1. 為保護原住民的資產，建議修訂目

前山地特定管制區範圍（大津至多

納道路）自道路兩側 50 公尺調整為

10 公尺，甚至取消，兩側道路禁止

遊客進入，防止遊客盜採本地礦石

及副產物情形發生。 

有關山地特定管制區範圍或其他環境

敏感條件仍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

令規定管制，非屬國土計畫內容，本

階段國土計畫主要係指認原住民部

落範圍內之聚落，以利劃設國土功能

分區。 
2. 溫泉區域需納入遊憩用地，需有相

關計畫提出遊憩規劃才能納入遊

憩，未來國土計畫針對此區域的規

劃能否協助部落規劃相關遊憩方

案？部分森林區是否可以作為建

地、農業或建設公共設施，國土計

畫是否能重新檢測適宜性以解決建

地不足問題？ 

1. 本階段國土計畫主要係指認原住

民部落範圍內之聚落，以利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且經分析後本市

原住民行政區亦為後續優先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故如部

分土地非屬聚落範圍，或有其他

遊憩、公共設施、農業等構想，應

於下階段依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

擬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 

2. 基於建地不足問題，原住民族部

落內之聚落範圍原則將依全國國

土計畫之指導劃設成農四，其餘

部分則依內政部營建署規範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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